台灣區毛巾工業同業公會

MIT優良毛巾證明標章使用規範實施辦法

95年6月14日第十三屆第十次理監事會通過

第一條：目的

1、 為確保台灣製標章為優良品質保證，建立市場銷售公信力，及延續本標章認證之信譽保證。

2、 保障毛巾業在台灣製造，區格產地別，建立國產毛巾之形象，提升品質保障之認證，訂立本標章之使用規範。

第二條：組織

本會執行台灣製MIT優良毛巾標章認證，得由本會理事會組成審查小組，提供本會認證服務之依據。

第三條：對象

凡依法登記之公司組織或商號具生產或行銷毛巾，並能提示全程在台灣生產之證明者，皆可申請本會台灣製MIT優良毛巾標章認證。

第四條：認證之模式

申請本會認證服務時申請者依產品製造品質規範下辦理標章認證：

(1) 除棉紗原料可能進口外，毛巾之製造過程必須全程在台灣製造，不得使用進口胚布或任何形式等半成品在國內加工後完成之產品。

(2) 廠商必須本著提升產業水準，自我要求提升產品品質優良之產品。

(3) 製造過程必須符合環保規範，不得添加或使用任何有毒或危害人體健康之原、副料，依毛巾CNS標準為依據。

(4) 本會就毛巾品質之要求與控管，必須嚴格要求原料棉紗使用100% 純棉製造，以達優良品質訴求。

第五條：驗證流程審查

1、 驗廠：生產設備評估，生產流程之查察登錄。

2、 審查廠商生產毛巾之製造過程，全程應在台灣製造。

3、 審查製造資料(備妥各項生產流程報表為依據)。

第六條：費用

申請標章認證服務依使用者付費原則酌收工本費，費率由理事會另訂之。

第七條：標章

申請者經本會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後，發給認證字號，並授予標章之使用權。本標章已依商標法註冊在案，凡未獲本會同意擅自使用仿冒或不當使用本標章者，除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公佈擅自使用外，並按情節輕重依法提起刑事告訴及民事賠償，並即刻停止使用權。

第八條：登錄

凡通過審查之申請者，經本會認證後，應登錄於本會網站，以提供各界及消費者上網查詢，內容包括申請者名稱、地址、電話、聯絡人，當認證標章資格被取消時，該資料將從網頁移除。

第九條：罰則

違反本規範之廠商經報理事會議確認者，立即停止本標章之使用權，及賠償標章不當使用新台幣伍萬元以上罰鍰。

第十條：效力

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，自公告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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